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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通用航空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保障飞行安

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为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生产和

国家建设服务的作业飞行，以及从事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海洋及环境监测、科

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及游览等项飞行活动（以下统称通用航空），都应

当遵守本规定。紧急情况下的救援飞行活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通用航空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归口管理。 

 

    第四条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的单位或个人，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都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履行申请审批手续：（一）从事或经营省际通用航空飞行或

业务的，由民航局审查、批准，发给通用航空许可证；（二）从事或经营省、自

治区、直辖市境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由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审查、批

准，发给通用航空许可证，报民航局备案。前款审批机关收到申请之后，应当在

三个月内作出决定。 

 

    第五条   申请通用航空许可证，应当具备与通用航空要求相适应的下列条

件：（一）航空器经民航局检验合格，登记注册，领有适航证件。租用外国民用

航空器的，并应提交租赁合同及其他有关证件。（二）飞行人员、航空器维修人

员和航行调度人员经民航局考核合格，领有执照。从事空中作业的驾驶员，应当

经过专业训练，考核合格，具备空中作业必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三）所使用

的机场以及机务维修条件，能够保证正常飞行和作业。 

 

    第六条   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应当持通用航空许可证，按照《工商

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方可经营业务。经

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需要变更通用航空许可证载明的事项时，应当报经原发

证机关批准，并且应当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七条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的单位或个人，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都

应当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机身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第八条   经民航局批准，经营通用航空业务的企业，可以承担中国境外通

用航空业务。 

 

    第九条   企业、单位或个人实施通用航空作业飞行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环境；噪声或排放有害物质，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违反前款规定，



造成损害的，应当负责赔偿损失；发生纠纷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   从事或经营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单位、个人、企业，都应当遵

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从事或经营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单位、个人、企业，都应当

遵守有关民用航空的规章、条令，接受民航局对飞行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从事或经营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单位、个人、企业，都应当

按照民航局的规定，定期报送通用航空统计资料和其他材料。经营通用航空业务

的企业，还应当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编制并向民航局报送本企业的中、长期计划。

民航局应当扶持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协调、监督通用航空企业的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从事民用航空教育、训练的学校或机构，应当接受民航局的监

督检查。民用航空教育、训练管理办法，由民航局制定。 

 

    第十四条   航空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航空体育管理办法，并

报民航局备案。 

 

    第十五条   从事或经营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单位、个人、企业违法、违

章，民航局或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可以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暂停业务、吊销

通用航空许可证等处分。对被吊销通用航空许可证的企业，民航局或地区民用航

空管理机构应当会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同时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本规定发布前已经从事或经营通

用航空飞行或业务的单位、个人、企业，应当在三个月内按照本规定补办申请、

批准手续；逾期不办的，不得从事或经营通用航空飞行或业务。 


